永宁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2016年

部门预算公开说明

第一部分 编办2016年概况

一、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及区、市、县党委、政府关于行政管理体制、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机构改革以及机构编制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规；拟订全县机构编制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并监督实施；负责全县各级党政机关、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机关（以下简称党政群机关）及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管理工作。

2、拟订全县行政管理体制、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及其机构改革总体方案，按程序报批后组织实施；负责审核并监督实施各乡（镇）、县直各部门和直属事业单位、各部门所属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方案，指导、协调乡（镇）、县直各部门及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工作。

3、拟订县委、县政府各部门的职能配置，适时调整读者群机关工作职能，协调县委各部门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县委各部门与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县直各部门与乡（镇）之间的职责分工；承担县直各部门、事业机构、编制及职责履行情况的评估、考核和监督检查工作；按照机构编制管理权限，会同有关部门审查行政审批事项和行政执法机构资格。

4、审核各乡（镇）、县直各部门、直属事业单位和各部门所属事业单位的职能、机构、编制、领导职数等调整变动事项，按管理程序、管理权限报批执行。

5、负责全县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宏观管理；对拟设事业机构进行可行性论证；审核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方案；审核经费自理和有定编标准的县直事业单位编制。

6、负责全县事业单位登记和年度检验工作；负责县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以外纳入机构编制部门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印章管理工作；承担全县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网上名称管理责任，负责“政务”及“公益”专用中文域名的注册、使用和管理工作。

7、监督检查全县各乡（镇）、县直各部门、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及机构改革方案的执行情况；负责审核、办理各乡（镇）、县级党政群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和各部门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证》和新增人员的控编、列编手续；负责财政统一发放工资中编制及实有人员的审核。

8、负责全县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全国统一代码标识分配颁码和机构编制统计、信息工作；组织、指导各乡（镇）、县直各部门、直属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管理员的培训工作。

9、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单位基本情况
编办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行政编制5名；领导职数：主任1名、副主任1名。

永宁县事业登记管理局是编办下属参公事业单位，事业编制2名，领导职数：局长1名。经费由县财政拨款，经费支出统一由编办集中支付。
第二部分 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一、部门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编办收入预算主要为公共财政预算拨款，2016年共计1039726.85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指标为639726.85元；项目支出预算指标为400000元。

二、部门收入预算情况
编办是行政政法类部门，无收入。

三、部门支出预算情况

编办支出预算为1039726.85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501572.91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99990.84元；基本公用支出38163.10元；项目支出400000元。

四、部门财政拨款预算情况

（一）财政拨款预算规模变化情况

2015年财政预算为718652.2元，同比增321074.65元，增21%。增拨主要原因：一是统发工资增资；二是单位新增1名公务员工资增加。

（二）财政拨款预算构成情况

财政拨款预算基本构成：人员基本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基本公用支出、项目支出。

（三）财政拨款预算具体使用安排情况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1500元、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76812.96元、财政对失业保险基金的补助3566.32元、财政对工伤保险基金的补助1371.66元、财政对生育保险基金的补助1097.33元、行政单位医疗21946.56元、住房公积金41751.84元、公务员医疗补助19270.08、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经费56739元、行政运行（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经费377508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经费400000元。
五、“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三公”经费预算，主要是指因公出国（境）预算、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1、2016年编办没有因公出国（境）预算。

2、公务车运行费用的预算比上年减少50%。

3、公务接待费用的预算将实现零增长。

第三部分 编办2016年部门预算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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